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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 版 说 明

近十几年来，出版界愈益为生计所累，纯学术著作因印数较少，

出版颇为困难。而在另一方面，随着我国国民素质的普遍提高，高校

招生的迅速扩大，整个社会的学术创造力大大增强，学术成果愈见丰

厚。有鉴于此，本社决定策划出版 《人文社科新著》丛书，意在给学

术专著的出版开辟一个新的园地，使广大学者积年研究所得的学术心

得能够嘉惠学林，传诸后世。

本社向以传播和译介学术文化为己任，为将优秀的学术成果转化

为高质量的出版物而努力。出版一流学者的一流学术著作固然是我们

不懈的追求，但学术成果的价值常常需要时间的检验，凡能采用新材

料、运用新方法、提出新观点，新颖、扎实的学术著作我们均竭诚欢

迎。列入这套丛书的著作，或许在各自领域里所取得的成果有大有小，

但这些成果都是逐步成长累积的学术大厦的必要组成部分。古人云，

“积微成大，陟遐自迩”，我们相信，假以时日，这套丛书中一定会出

现若干部对学术有重大贡献的不朽名作，这是我们和作者的共同期待。

属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林林总总，决定了这套丛书的选题范围

比较宽广。在丛书出版的初始阶段，取稿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者为

主，且暂不作分类，待到有一定的积累和规模后，或可按学科分类构

成若干专题。

学术为天下公器，立言可达人生不朽。我们殷切期待海内外学者

不吝赐稿，为学术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共同做好这件有意义的事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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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９６１年５月２４日发表 《武则天的出生地和出身》（《光明日报·

史学》）以来，已近半个世纪。这里收集和刊出的，是１９７９年至今近

三十年间，有关宋史及少数与宋史有关的唐史论文。除第一篇 《关于

北宋前期的 “中书”》和１９７９年以前的几篇是主动撰写的，其他文章

几乎都是在应白寿彝先生之邀，担任 《中国通史》第七卷 （五代辽宋

夏金史卷）主编，以及担任 《中国大百科全书·中国历史》的 “辽宋

西夏金史”副主编 （主编邓广铭先生）后 “被动”撰写的，但也为后

来撰写断代史 《宋史》准备了素材。

说是 “被动”，是因为撰写前两书的需要，而当时又无可供吸收

的研究成果，不得不逐个进行深入研究，较小的问题在书 （包括后来

的 《宋史》）中叙述，或以注的形式表述外，重大问题则撰写专文阐

述。由于 《中国通史》第七卷和后来的 《宋史》体例关系，只能将成

果撰入书中，然而却无法叙述其因由。

本书的出版，可说是对断代史 《宋史》和 《中国通史》第七卷的

补充。

正如邓广铭先生所说：“我们似乎可以说，对于宋代职官制度了

解的多少，是会在质的方面，决定一个宋史研究者成果的水平高低

１



的，尽管其研究课题有这样那样的不同”①。我认为对于唐史研究者，

“似乎”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适用的。当然不仅是职官制度，还应包括

其他典章制度，这在后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到其作用。

正由于职官制度对于唐宋史研究的重要作用，故这方面的文章在

本书中占有很大比重的原因所在。

晚唐五代至北宋前期的宰相职衔，只有 “同平章事”，还是另有

中书令、侍中。唐史学者认为晚唐五代只有前者，宋史学者因而认为

北宋前期当然也是如此，笔者原亦因袭此说。但经研究，发现这是唐

史学者的失误，而宋史学者则是以误传误。当笔者将正确史实写入

《中国大百科全书·中国历史》的 《辽宋西夏金史》分册，《隋唐五代

史》分册仍因袭旧说。《中国历史》卷的通稿者，只是将相关条目连

接在一起；翰林学士、知制诰的条目情况类似。二说必有一误。它竟

然出现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出版的，中国史学最权威的 《中国大百科

全书·中国历史》（第一版）中，致使细心的读者无所适从，真是难

以想象。这就是笔者既写北宋前期，又写晚唐五代宰相制度的原因。

关于翰林学士、知制诰，标题虽是讨论宋代官制，实亦含有唐代的相

关内容。关于政事堂和北宋前期的中书，也是同一问题 “上篇”与

“下篇”的关系。

官员任用的回避制度，是唯一接受上级布置而写的。其中的宋代

部分，亦可视作两书的补充。

社会经济史方面最重要的，是 《关于唐宋庄园的几个问题》。当

１９６４年刊出 《论唐宋封建庄园的特征》 （下称 《特征》）时，我们再

次发现对唐宋职官制度和城市制度了解的多少，是如何影响到研究成

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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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《邓小南 〈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〉序言》，《文献》１９９１年第３期。《邓广铭全
集》第十卷，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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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的。《特征》举出一例唐代庄园源自 《隋唐五代史纲》，而两位学者

对唐代城市制度的了解有所欠缺。 《特征》认为 “比较具体而详的”

南宋一例庄园，又可看出其对宋代职官制度了解得不多。《特征》所

举三例典型庄园中北宋一例，则不仅误解了碑文的原意，还出现了引

用碑文断句的失误。随后即收集史料准备撰写商榷文章。

当我写信告诉邓先生，说明发现 《特征》中的问题，并说所需的

主要史料多已找到，但有一条次要史料，元代的 《濮鉴墓志铭》需与

赵孟!的文集对照，但不会影响到论文的主旨。没有想到的是，邓先

生不但同意我的论点，还利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丰富藏书，抄寄了元

代赵孟! 《濮鉴墓志铭》。时在１９６５年，尚未有复印条件。由于 “十

年动乱”，我的论文没能及时发表。加上后来邓先生为我撰写论著需

要寄过复印的史料。事隔四十多年，我已忘掉邓先生曾寄手抄史料，

最近才发现。深感邓先生的关怀，现将邓先生抄件照片 （部分）刊于

卷首，以资纪念。

《关于唐宋庄园的几个问题》，实际上是盛行了三十年的 “唐宋庄

园制”学说宣告终结的论文。因为始终没有能举出一例附合其学说的

庄园，悄然退出了史坛。“唐宋庄园制”确实是中国史学史上 “大胆

的假设”，然而却没有进行 “小心的求证”①的一段插曲。

社会经济史方面，还有北宋首都开封、江宁 （建康）大中城市及

县下澉浦镇的个案研究，探讨了有关的社会经济，以及城镇管理制

度。《论保马法》首次论述三种不同的民间养马法，并澄清了 《文献

通考》与史志的失误。

社会生活方面，首次论述了从席地而坐到使用高脚椅桌，比较正

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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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胡适先生语，参见 《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》， 《胡适文存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
年版。



确的时间和过程。包拯和 “清官”、清官戏，则已论及金元时期。

关于轿子、执政官 “官邸”，是在撰写断代史 《宋史》时发觉的，

近日完成，可补其不足。

此外，还有 “宋学”、方腊起义以及抗金义军遗留 “文件”的讨

论，亦可资参考。

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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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政　　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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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宋前期 （元丰改革以前）的官制，非常混乱，即使是当时人也

深有此感： “名同实异，交错难知”①；加上 《宋史·职官志》的谬

误，很容易使我们把许多问题搞错。

当时的 “中书”，本是宋王朝最重要的政治机构，与主管军事的

枢密院对掌文武二柄，号称 “二府”。可是，对如此重要的机构，竟

产生了错误的解释。有的通史和辞书，把它说成是尚书、门下、中书

三省之一的中书省，还提出 “就中书内省设政事堂”的说法，以为

“都堂”只是作为尚书省办公处的称呼等等。

这些解释和提法的错误何在？北宋前期 “中书”的职能及其与三

省的关系如何？对于产生这些错误的根源——— 《宋史·职官志》的有

关记载，又该怎样看待？试分别论述如下。

一、“中书”并非三省之一的中书省

把北宋前期的 “中书”，说成是尚书省、门下省、中书省之一的

中书省，是错误的。

这里的 “中书”是指政事堂，是北宋前期的宰相 （同中书门下平

３

① 《司马温公文集》卷一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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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事）、执政 （参知政事）的办公处。这一制度是沿袭唐代的。唐代

的情况，据 《通典》卷二一 《职官三》：

旧制，宰相常于门下省议事，谓之政事堂。至永淳三年七

月，中书令裴炎以中书执政事笔，其政事堂合在中书，遂移在中

书省。开元十一年，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，其政事印亦改

为中书门下之印。

政事堂虽然改名为 “中书门下”，然而习惯上仍称之为政事堂。

“中书门下”以后又简称为 “中书”，温庭筠在大中年间讥讽宰相令孤

"没有学问，说过 “中书堂内坐将军”①，即是一例。

宋代沿袭唐制，据 《宋会要辑稿》（下称 《宋会要》）记载：

中书在朝堂西，是为政事堂。（职官一之一六）

“中书门下在朝堂西，榜曰中书，为宰相治事之所，印文行敕曰

中书门下”（职官一之十七），说明北宋前期的情况与唐代相似，也设

有 “中书门下”，简称 “中书”，亦可称为政事堂。所以，司马光在元

祐初年上书议论 “中书”的历史时说：

（唐代）其后又置政事堂，盖以中书出诏令，门下掌封驳，

日有争论，纷纭不决，故使两省先于政事堂议定，然后奏闻。开

元中，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。自是相承，至于国朝，莫之

能改……故向日所谓中书者，乃中书门下，政事堂也②。

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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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②

尤袤 《全唐诗话》卷四。
《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》卷五五，《乞合两省为一札子》。



唐代的政事堂虽然由门下省迁移到中书省内，并改名为 “中书门

下”，以后又可简称为 “中书”，但并不是中书省，而只是设在中书省

内的一个宰相 “议事”之所。

到了宋代，“中书门下”（“中书”、政事堂）已不再设于三省之一

的中书省内，而是设于禁中。它已成为一个单独的机构，即宰相、执

政的办公处。

综上所述，北宋前期被称为政事堂的 “中书”，可知并非三省之一

的中书省。关于 “北宋就中书内省设政事堂，简称中书”的说法，也是

错误的。因为并非 “就中书内省设政事堂”，而是于禁中设 “中书门下”，

“中书”也不是政事堂的简称，而是 “中书门下”的简称。政事堂不过是

“中书门下”的前身，改名以后习惯上仍可称之为政事堂罢了。

此外，“中书门下”在北宋前期还可称之为 “都堂”。这是因为唐

代初期尚书省长官是宰相，尚书省的都堂是他们的办公处，后世因而

沿用为宰相办公处的别称。史载：

后唐天成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，中书奏：“伏准故事，应诸

道节度使凡带平章事，宜于中书都堂上事，礼绝百寮……旧例：

赴镇后，合纳礼钱一千贯，充中书及两省公使……今请诸道藩镇

带平章事处，各纳礼钱五百千……其所纳钱，请充中书修建公

署，及添置都堂内铺陈什物。”敕从之①。

这里的 “中书都堂”、“都堂”，即是指 “中书门下”（中书、政事堂），

并不是指尚书省的都堂。

北宋前期也将 “中书门下”称为都堂。据 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

５

关于北宋前期的 “中书”

① 《五代会要》卷一三。



三七，至道元年正月戊子诏：

自今参知政事宜与宰相分日知印，押正衙班。其砖位先异位，

宜合而为一。遇宰相、使相视事及议军国大政，并得升都堂。

《宋史》卷一一四 《职官志一》，记载此事称：

开宝六年，始诏 （参知政事薛）居正、（吕）余庆于都堂与宰

相同议政事。至道元年，诏宰相与参政轮班知印，同升政事堂。

可见，此处都堂即是 “中书门下”（“中书”、政事堂）。

北宋前期，都堂一词大多数是指设于禁中的宰相办公处 “中书门

下”（政事堂），少数是指尚书省的都堂。如至和中吴育议论尚书省被

“废为闲所”时，讲到 “今惟定谥时一会都堂”①，这里的都堂即是指

尚书省的都堂。有时遇到容易引起误解时，则 “中书门下”（政事堂）

标明为 “中书都堂”。如大中祥符四年五月甲戌诏：

自今宰相官至仆射者，并于中书都堂赴上；不带平章事者，

亦于本省赴上②。

这是宋真宗为了 “宠待辅臣”而 “振举旧仪”所颁发的诏令。因为仆射

为尚书省官，如不标明中书而只提都堂，则容易误解为尚书省都堂。

有的辞书中 “都堂”条目，只说明是唐、宋、金尚书省的办公处，

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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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

《文献通考》卷五二，《职官考六》。
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七五。



而遗漏了作为宰相办公处 “中书门下”（政事堂）的别称，是不恰当的。

至此，我们知道北宋前期设于禁中，作为宰相办公处的 “中书门

下”，可简称为 “中书”，还可称之为政事堂、都堂或中书都堂。这些

名称既可以用来称呼宰相办公处的整个机构，也可用来特指宰相办公

处的正厅。

二、北宋前期“中书”的职权概况

北宋前期 “中书”（政事堂）的职权，非常庞杂。这里不讲 “中

书”的具体职权，只就 “中书”与三省的关系作一概括的说明。

元丰改革官制以前，中书、门下、尚书三省的主要职权，全被

“中书门下” （中书、政事堂）夺去，因而只能行使部分或次要的职

权，其大致情况如下：

又有中书省、门下省者，存其名，列皇城外两庑，官舍各数

楹。中书省但掌册文、覆奏、考帐，门下省主乘舆八宝、朝会板

位、流外考较、诸司附奏挟名而已①。

关于尚书省的情况，至和中，宣徽南院使吴育曾经概括地说：

国家总览万机，唯在纲要，小大之务，各有攸司。若朝廷职

举而事简，则坐制天下不劳而治矣！今尚书都省是其本也。自唐

末五代因循苟且，杂置他局，事无本末，不相维持，使天子之大

有司废为闲所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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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宋会要》职官一之一七。
《文献通考》卷五二，《职官考六》。



尽管他以为尚书都省 “当随宜讲旧而渐复之”，而且 “论者嘉之”，

“然以因袭既久，难于骤革”，因而 “其论卒不行”。

北宋前期的中书、门下、尚书三省的概况，大致如此。

至于 《宋史·职官志》（《文献通考·职官考》略同）所载：

门下省：受天下之成事，审命令，驳正违失，受发通进奏

状，进请宝印等。

中书省：掌进拟庶务，宣奉命令，行台谏章疏，群臣奏请兴

创改革，及中外无法式事应取旨事等。

尚书省：掌施行制命，举省内纲纪程式，受付六曹文书，听内

外辞诉，奏御史失职，考百官庶府之治否，以诏废置、赏罚等。

所有这些，都是元丰改革官制以后的事，而在此以前，这些职权中的

极大部分，以及三省的其他职权中的重要职权，都为 “中书门下”

（政事堂）所掌握。正因为如此，所以当元丰年间进行官制改革时，

“详定官制所”依旧像唐朝那样把 “中书门下”（政事堂）一分为三。

据 《宋会要》（职官一之二一）记载：

先是官制所虽仿旧三省之名，而莫能究其分省设官之意，乃

厘旧 ‘中书门下’为三，各得取旨出命。既行，纷然无统纪。

以至后来宋神宗亲自出来说话，决定了三省的分工。

司马光不很赞成把 “中书门下”一分为三的办法，他在元祐初评

论这次官制改革时说：

不必一依唐之六典，分 “中书”为三省，令中书取旨，门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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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省 （奏），尚书施行①。

可见，他们都认为元丰改制前的 “中书”（政事堂）和改制后的

三省，其基本职权是同样的。

三、《宋史·职官志》之误

通过前面的论述，可知北宋前期的 “中书”，并非三省之一的中

书省，而是集三省大权于一身的宰相办公处——— “中书门下”的简

称。它还有政事堂、都堂、中书都堂的别称。那么，为什么人们会将

“中书”（政事堂），误解为三省之一的中书省呢？产生这一误解的原

因，就是由于 《宋史·职官志》的有关错误所造成的。

《宋史》卷一六一 《职官志一》的序中说：

宋承唐制，抑又甚焉。三师、三公不常置，宰相不专任三省

长官。尚书、门下并列于外，又别置中书禁中，是为政事堂，与

枢密对掌大政。

所以，有的学者就据此而认为：“宋沿唐制，设尚书、门下、中

书三省。尚书、门下列于外朝，中书设于禁中，称政事堂。”其他学

者把 “中书”（政事堂）看作是三省之一的中书省的原因，恐亦由此

而产生。

关于 《宋史·职官志》的上述记载，《文献通考》卷四十七 《职

官考》总序作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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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《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》卷五五，《乞合两省为一札子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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